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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承德市统计局

承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1 日）

根据承德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全市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等新兴产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法人单位
①
111个

②
，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3.2%。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 个，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2.7%；高端装备制造业 10 个，占 9.0%；新

材料产业 10 个，占 9.0%；生物产业 8 个，占 7.2%；新能源产

业 58 个，占 52.3%；绿色环保产业 23 个，占 20.7%。

①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

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

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②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9大领域企

业法人单位数量之和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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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年末，全市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法人单位17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1.4%。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6个，占服务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35.3% ；数字创意产业3个，占17.6%。

二、高技术产业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19个，比2018年末增长5.6%；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的7.7%，比2018年末降低0.1个百分点。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24.9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

入的2.5%。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R&D（全称研

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经费支出0.55亿元，比2018年增

长159.8%；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11.1%，比2018年提高

8.4个百分点；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2.2%，比规模以上制

造业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

请量98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5件，分别比2018年增长444.4%

和1400%；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15.3%，比规模以上制造业

平均水平低15.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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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33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22.1%。其中，信息服

务11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33.3%；专业

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19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

法人单位的57.6%。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50.6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43.4%。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③
2330

个，从业人员19927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9.2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72

个，占3.1%；数字产品服务业312个，占13.4%；数字技术应用

业1382个，占59.3%；数字要素驱动业564个，占24.2%。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

造业1976人，占9.9%；数字产品服务业1296人，占6.5%；数字技

术应用业12964人，占65.1%；数字要素驱动业3691人，占18.5%。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

制造业15.2亿元，占17.0%；数字产品服务业6.3亿元，占

③本公报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数据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

普查的金融业单位和工业保密单位数据。



— 4 —

7.1%；数字技术应用业53.7亿元，占60.2%；数字要素驱动业

14.0亿元，占15.7%。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00

个，比2018年增长163.2%，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的20.8%。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3844人年，比2018年增长274.3%。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12.5亿

元，比2018年增长48.8%;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0.7%。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R&D经费支出及R&D经费与营业收

入之比详见表6-1。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793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67件，分别比2018年增长78.2%和

46.7%；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33.7%，比2018年降低7.2个百

分点。

表6-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

支出及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R&D经费支出

（亿元）

R&D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合 计 12.5 0.7

采矿业 7.0 1.3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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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经费支出

（亿元）

R&D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6.5 1.3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4 1.7

非金属矿采选业 0.2 1.0

制造业 4.9 0.5

农副食品加工业 0.1 0.2

食品制造业 0.4 2.6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1 0.1

纺织业 — —

纺织服装、服饰业 — —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1 2.4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1 2.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 —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9 2.7

医药制造业 0.2 1.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04 2.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8 1.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9 0.1

金属制品业 0.1 0.9

通用设备制造业 0.2 0.6

专用设备制造业 0.1 1.9

汽车制造业 0.2 1.9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2 2.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1 9.9

仪器仪表制造业 0.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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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经费支出

（亿元）

R&D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 —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6 0.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6 0.2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01 0.2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3634个，从

业人员24205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2.6%和11.1%；资产总计

214.4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5.9%。

2023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3351个，从

业人员19655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4.6%和14.6%；资产总计

200.7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4.1%；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6.9亿

元，比2018年下降9.6%。

2023年末，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283个，从业人员4550人，分别比2018年末下降16%和1.9%；资

产总计13.6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26.9%；本年支出（费用）

11.6亿元，比2018年增长3.6%。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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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

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

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

源产业、绿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

业、相关服务业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

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

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

大类。

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

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

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

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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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

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

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9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

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其

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

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

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

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

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3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

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

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

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

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

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

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做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2位小数。因部分行业单位

数量太少，相关数据未在表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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